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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 本校為公開評審職工之升遷、進修、獎懲、成績考核及獎勵補助經費事項，特
設置人事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 2 條  本會委員之組成、任期及產生方式如下： 
一、委員組成: 

(一)本會置委員 25人，除當然委員外，其餘非主管職員工委員，包括職
員代表 3人、約聘人員(本校經費約聘者)代表 1人及工友代表 1人組
成，並由研發與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。主席因故不克出席會
議時，由主席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。 

(二)委員之任期為一學年。
(三)本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，如未符規定時得酌增

委員總數，並由校長指定若干人補足之。 
二、委員產生方式： 

(一)當然委員：由研發與行政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
總務長、進修部主任、研發長、職發長、國際長、圖資長、招生服務
處處長、推廣教育處處長、環境安全衛生處處長、校務永續發展處處
長、會計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學部主任擔任。

(二)非主管職員工委員:
1.職員代表：3人，由各一級行政單位及院、所、系及學部等學術單
位主管各推薦所屬非主管職員 1人，由校長圈選 3人擔任，並圈選
2人為候補委員。

2.約聘人員(本校經費約聘者)代表:1人，由校長自校約聘經費之約聘
人員中圈選 1人擔任，並圈選 1人為候補委員。

3.工友代表:1人，由總務長推薦技工或工友共 2人，由校長圈選 1人
擔任，其餘 1人為候補委員。

第 3 條  本會評審事項如下： 
一、本校職工之升遷事項。 
二、本校職工之進修事項。 
三、本校職工之獎懲事項。 
四、本校職工成績考核事項。 
五、依據本校「職員研習補助辦法」及「職員進修補助辦法」，審議本校職員

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獎勵補助經費額度與獎勵補助原則。 



六、其他校長交議事項。 
評審前項第3款職工之獎懲事項時，有關獎懲之作業程序及獎懲標準，依本校
教職員工獎懲辦法、本校約聘人員工作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第1項第5款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或本校相關經費支應，並
由研究發展處統一彙整提案，送本會審議。 

第 4 條  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，開會時各委員應親自出席。必要時得請相關單位及人員
列席報告或說明。 

第 5 條  本會開會時，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；
可否同數時，取決於主席。當然委員有多重代表身分者，具各該身分之表決
權。 
本會開會時，委員、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，對涉及本身之事項，應自
行迴避；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，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迴避者，從其規定。 
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，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避，或
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。但迴避委員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。 

第 6 條  本會開會後，應作成紀錄，送請校長核定。 
第 7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 修正時亦同。 




